
高億人力資源管理有限公司 KAOYI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CO., LTD. 
TEL :  07 -3846888  /  FAX:  07 -3861881  /  高雄市三民區和順街 93 號 4 樓之 1 

第 099A021 期 / 日期：99.08.30 / 服務專員：黃雅惠 

 

被看護者死亡後，雇主自行或委託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引進

外國人違反就業服務法之認定原則 

問：被看護者死亡後，雇主可否自行或委託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引進外國人？ 

答：不可以。雇主於被看護者死亡後，仍檢送「雇主聘僱外籍勞工申請書」向本會

申請辦理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理事項，則雇主有「提

供不實資料」之情事，已違反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5條第 2項第 5 款之規

定，可處新臺幣 30 萬至 150 萬元罰鍰。 

    但雇主於被看護者存活時，即已委任私立就業服務機構辦理外籍家庭看護工之

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理事項，嗣後被看護者死亡，有下列情事之一，不依本

法第 5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相繩： 

一、 雇主於被看護者存活時自行向本會申請，自申請日起至本會審核准駁許可日

期間，發生被看護者死亡情事。 

二、 雇主委任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向本會申請，自申請日起至本會審核准駁許可日

期間，發生被看護者死亡情事。 

三、 雇主委任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向本會申請，雇主於申請日前通知私立就業服務

機構被看護者已死亡、終止與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委任關係或意思表示停止申

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許可事項。 

    另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於被看護者死亡後，協助雇主引進外國人有無違反本法第

40 條第 8款、第 11 款及第 15 款規定，將視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於向本會申請（郵遞

日或本會收文日）前 1 日有無主動向雇主或外籍家庭看護工查詢被看護者是否健在

或死亡、雇主有無與私立就業服務機構終止委任關係或以意思表示停止申請許可事

項，並依行政罰法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就具體個案事實認定。 

    本會特別提醒雇主，被看護者死亡後勿再引進外國人；另私立就業服務機構應

主動查詢被看護者是否健在或死亡，避免衍生違法情事，得不償失。 

【資料來源:勞委會職訓局】 


